娄底市中心医院办公用笔采购需求（三个月）
一、项目概况
1.1 采购范围：白板笔、记号笔、铅笔、大水笔、大水笔芯、小水笔、小水笔芯、圆珠笔;
	序号
	项目内容
	现用品牌型号
	预算数量
	单价限价（元）
	单位
	报价（元）

	1
	大号水笔
	晨光GP1530大容量中性笔
	12500
	1.37
	支
	

	
	
	齐心GP317
	
	
	
	

	
	
	得力S19
	
	
	
	

	2
	大号水笔芯
	晨光GP1530
	300
	0.64
	支
	

	
	
	齐心R912
	
	
	
	

	
	
	得力S755
	
	
	
	

	3
	小号水笔
	晨光Q7中性笔
	8500
	0.56
	支
	

	
	
	齐心GP306
	
	
	
	

	
	
	得力6600E
	
	
	
	

	4
	小号水笔芯
	晨光64070
	3750
	0.32
	支
	

	
	
	齐心R980
	
	
	
	

	
	
	得力S222
	
	
	
	

	5
	记号笔
	齐心MR804记号笔
	3750
	0.88
	支
	

	
	
	得力6824
	
	
	
	

	
	
	晨光2130记号笔
	
	
	
	

	6
	白板笔
	得力502
	1000
	1.01
	支
	

	
	
	齐心WB701
	
	
	
	

	
	
	晨光2201
	
	
	
	

	7
	铅笔
	晨光30910
	1250
	0.58
	支
	

	
	
	齐心2010
	
	
	
	

	
	
	得力S935
	
	
	
	

	8
	圆珠笔
	齐心BP102R
	4500
	0.45
	支
	

	
	
	爱好N05580
	
	
	
	

	
	
	得力ABP64701
	
	
	
	


1.2 预算金额：30337.00元
[bookmark: _GoBack]1.3 项目供货期限为三个月，按实结算。
1.4 交货要求：投标人承诺按招标人要求分期分批送货，在收到招标人通知后1天内送货到位；应急采购的在收到通知后3小时送货到位，否则视为违约，招标人有权随时终止合同。
1.5 交付地点：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1.6 质保期：以上所有货物质保期1年，若国家、厂商、行业有更优标准，按国家、厂商、行业的最优标准执行。质保期从取得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1.7 投标人须提供原厂正品，不得供应贴牌或仿制产品，所有货物均须具备出厂合格证及相应质检报告。笔芯颜色、规格须与现用产品一致，确保书写流畅、无断墨、无渗漏现象。供货期间若招标人因使用需求调整采购型号，投标人须无条件配合更换并保证及时供应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2.1 具有合法的企业法人资格，具有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代理资格；
2.2 具有3年以上从事相关产品销售或服务的经验；
2.3 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、售后服务能力，可提供质量和售后服务保障。
2.4 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2.4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2.4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2.4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
2.4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
2.4.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
2.4.6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采购方式
医院公开挂网，最低评标价法，在满足所有参数的条件下，报价最低者中标，如有多个并列最低价，则由并列最低价投标人再次报价，直至出现最低报价为止。

